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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
貳、討論事項

議題㇐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功能分區圖工作計畫邀標書工作項目及其經費概估建議
議題二：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須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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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功能分區圖工作計畫邀標書工作項目及其經費概估建議議題㇐
1.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45條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2年內，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，㇐併公告實施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；並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2年內，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，㇐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。
2. 為順利依前開期限完成法定作業，本署於108年7月9日召開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37次研商會議」，有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期程，除臺北市、宜蘭縣、金門縣及高雄市政府已完成發包作業外，其餘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請於108年8月底前完成採購案件上網，並於10月底前完成發包作業。
3. 考量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反映目前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發包作業困難，並表示主要係因辦理工作項目多、辦理經費高等，本署爰研擬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經費明細表參考範例，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發包作業參考。初步評估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作業應包括之工作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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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項目 內容

1.資料蒐集彙整
及分析

以各該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內容(第二階段示意圖)為基
礎，考量第二階段尚有未完成劃設之作業，例如原住民族聚落及鄉村區國土功能
分區暫行劃設範圍及方式、空白地及邊界調整等，應於第三階段之「國土功能分
區圖」辦理劃設，故有蒐集相關資料之必要。蒐資資料包括臺灣通用電子地圖、
國家公園、都市計畫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、環境敏感地區、海域管轄
範圍、地籍圖、最新年度戶籍人口空間點位資料、核定部落範圍圖資、核定部落
範圍內最近5年或20年內人口統計資料及其他劃設參考資料等。

2.法定說明書、
圖及土地清冊
研擬

1.研擬劃設說明書、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編定使用地圖、繕造土地清冊等
工作事項。

2.涉及國土功能分區界線認定疑義，應蒐集相關資料，並召開府內工作會議或機
關研商會議。

3.考量部分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係依環境敏感地區界線劃設，例如國土保育地
區第㇐、二類等，為釐清界線認定疑義，得視實際情形辦理現勘。

3.法定說明書、
圖印製 包含印製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說明書、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圖、使用地編定圖。
4.舉辦公開展覽
及公聽會 評估辦理場次（依行政區或合併辦理）場地布置、資料備置及交通費等項目。
5.土地所有權人
通知寄發

包含掛號方式（普通掛號或限時掛號），並評估可能受影響地籍筆數（以國土保
育地區第㇐類為主）；惟該項工作尚非屬法定程序，得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評估辦理，並斟酌通知範圍及對象。

6.會議資料印製 包含期中、期末報告審查會議、工作會議及機關研商會議所需會議資料。
7.報告書印製 包含工作計畫書、期中報告書、期末報告書，並應註明印製份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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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與使用地劃設工作項目經費概算

本署經評估前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與使用地劃設工作項目，並參考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」及本署委託辦理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輔導服務團」案、「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委辦案」及「金門縣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費用」經費表，以計畫期程2年，並擇定㇐縣市為範例，初步估算所需總經費為720萬元，各項工作項目經費說明如下：
1.資料蒐集及彙整(70萬元)

(1)所需參考圖資，有關臺灣通用電子地圖、國家公園、都市計畫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、環境敏感地區、海域管轄範圍等圖資多可由本署或城鄉發展分署提供，本項為彙整性質，預估經費5萬元。

(2) 就原住民族聚落、鄉村區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等暫行劃設範圍及方式、空白地及邊界調整等所需戶籍人口空間點位資料、核定部落範圍圖資、核定部落範圍內最近5年或20年內人口統計資料、地籍圖及其他劃設參考資料等圖資進行蒐集，預估經費 10萬元。
(3)其他相關計畫及參考資料，預估所需經費5萬元。 (4)就蒐集圖資進行整理，並針對所蒐集資料進行分析，以評估決定第二階段暫行劃設範圍之調整方式，預估所需經費50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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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法定說明書、圖及土地清冊研擬：(345萬3,000元)
(1)有關研擬劃設說明書、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編定使用地圖、繕造土地清冊等工作事項，係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委辦主要工作項目，辦理過程應按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與使用地編製作業辦法」及 「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」辦理外，亦應協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釐清國土功能分區界線認定等疑義，必要時亦得辦理現勘。(2)本項工作項目係屬專業技術服務性質，爰以人事費用進行估算。本次擇定之縣市所需人事費用為336萬元。(3)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必要時得辦現勘，視實際搭乘之高鐵、汽車、火車、捷運等費用，覈實報支，爰預估10次現勘，差旅費(5人)赴臺北搭高鐵往返費用約9萬3,000元。

圖幅
240張

1幅3人次/工作天
3專任研究助理

計畫主持人、研究員

336萬元

現勘

9萬3,000元

(345 萬3,000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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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法定說明書、圖印製：(74萬4,000元)
1.印製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說明書：經查本次模擬縣市共有20個鄉、鎮、市(區)公所，包含公開展覽版本、送縣市審議版本、送本部審議版本、公告版本等4版估算，以1本1,000元，1式30份(包含公所及縣市政府所需數量)，按1本×1,000元×30份×4版計算，合計費用為12萬元。2.印製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圖、使用地編定圖：(1)考量該縣市國土功能分區陸域圖幅數240幅，另包括封面及圖說、修正過程所需份數約260幅，以公開展覽版本、送縣市審議版本、送本部審議版本、公告版本等4版估算，共計約1,040幅，紙張以㇐張100元計算(按：7-11彩色列印A3格式㇐張20元)，印製㇐式3份(A3尺寸) ，按260幅×100元×3份×4版，費用31萬2,000元。(2)使用地編定圖費用，同國土功能分區費用為31萬2,000元。

劃設說明書
1.公展2.縣市審議3.內政部審議4.公告

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使用地編定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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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：(40萬元)
評估以20個行政區各辦理1次公聽會，包含報名作業、場地布置、出席說明、資料備置等，資料每份100元，預估100份，加計場地布置費用（1萬/場），費用為40萬元。

5.土地所有權人通知寄發：(59萬5,000元)
以本署模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參考圖，估算該縣市國土保育地區第㇐類範圍內甲建、㇠建、丙建及丁建筆數17,000筆(筆數16,709筆，取整數計算)，採限時掛號㇐筆35元換算費用為59萬5,000元。

6.會議簡報、資料印製及委員出席費：(28萬6,000元)
期初、期中、期末報告審查會議、工作會議及機關研商會議費用為21萬1,000元。委員出席審查會議費用7萬5,000元(2,500元/次*10人*3次)。

7.報告書印製：(5萬6,500元)
工作計畫書、期初報告書、期中報告書、期末報告書費用為5萬6,500元。

8.雜費及行政管理費：(96萬5,500元)
依據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」，預估雜支費31萬1,725元及行政管理費65萬3,775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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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部補助款不包含審議作業費用，除前開工作項目，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另要求其他工作項目（按：架設網站、建置圖台等），不列入中央補助款支用範疇，得由各該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自行編列預算支應。

擬辦：本案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工作項目經費概算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作業參考，並請積極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發包作業，俾依法定期程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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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市名稱 陸域基本圖圖幅數 海域圖幅數 小計

臺北市 64 1 65
臺中市 386 1 387
基隆市 36 1 37
臺南市 370 1 371
高雄市 508 1 509
新北市 380 1 381
宜蘭縣 394 1 395
桃園市 221 1 222
嘉義市 18 1 19
新竹縣 246 1 247
苗栗縣 306 1 307
南投縣 662 1 663
彰化縣 201 1 202
新竹市 30 1 31
雲林縣 240 1 241
嘉義縣 348 1 349
屏東縣 479 1 480
花蓮縣 747 1 748
臺東縣 622 1 623
金門縣 46 1 47
澎湖縣 107 1 108
連江縣 33 1 34
合計 6444 22 6466

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功能分區圖幅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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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範圍內建地筆數及面積表

縣市名稱
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丙種建築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

筆數 面積(公頃) 筆數 面積(公頃) 筆數 面積(公頃) 筆數 面積(公頃)
臺北市 0 0.00 0 0.00 0 0.00 0 0.00 
臺中市 133 2.38 32 0.07 312 5.15 77 8.06 
基隆市 0 0.00 0 0.00 80 2.93 6 0.05 
臺南市 26 0.84 85 4.40 465 24.31 3 0.41 
高雄市 115 4.16 8 0.06 402 21.41 6 0.69 
新北市 227 8.80 72 0.55 1786 48.54 105 11.59 
宜蘭縣 232 4.03 15 0.39 220 7.79 19 2.88 
桃園市 180 7.12 3 0.04 254 9.64 78 10.05 
嘉義市 0 0.00 0 0.00 0 0.00 0 0.00 
新竹縣 86 2.05 0 0.00 169 3.78 19 1.72 
苗栗縣 97 2.16 111 0.86 4275 134.64 124 17.01 
南投縣 106 3.46 130 2.31 1831 81.59 6 0.73 
彰化縣 5 0.16 0 0.00 30 2.88 69 22.34 
新竹市 7 0.12 2 0.03 0 0.00 1 0.02 
雲林縣 175 5.99 54 1.88 166 9.86 24 2.35 
嘉義縣 291 13.10 88 2.54 1124 44.71 19 3.16 
屏東縣 94 4.25 136 4.75 111 4.38 7 6.25 
花蓮縣 26 1.24 63 1.50 403 14.08 14 20.15 
臺東縣 1 0.02 4 0.02 662 28.04 0 0.00 
金門縣 0 0.00 0 0.00 0 0.00 0 0.00 
澎湖縣 1178 23.70 2 0.04 54 1.46 4 0.34 
連江縣 0 0.00 0 0.00 0 0.00 0 0.00 
小計 2979 83.58 805 19.44 12344 445.19 581 107.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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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須知子議題二
1. 依據國土計畫法規定，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係屬國土計畫法規定之㇐項法定工作，是以，本部前於107年度編列相關辦理經費，並於107年8月7日核定補助辦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，並檢送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須知在案。
2. 嗣經本署108年7月9日召開「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(草案)、國土功能分區規劃作業辦理情形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相關議題會議」，經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反映目前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經費不足情形，爰請作業單位評估由108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項下支應，並另案辦理補助事宜。
3. 經查本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於108年度編列補助縣市政府辦理宣導作業，經費54,170千元(按：委託辦理國土計畫宣導作業42,040千元及其他相關行政費用12,130千元)，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作業與民眾權益息息相關，有必要加強辦理宣導及溝通作業，考量宣導及溝通亦係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作業範疇，故將以該項經費辦理補助事宜，並以本署107年度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經費額度為基礎，按比例核列補助費用如附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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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市別

本部核定額度(107） 108年度增加補助款

基本規劃費
(A)

基本補助
款(B=A*補
助比例E)

增加補助款
(C)

補助款合計
(D=B+C)

補助經
費占總
經費比
率(﹪)

增加補助款(F) 補助款合計
(G=D+F)

臺北市 3,000,000 1,800,000 200,000 2,000,000 2 1,000,000 3,000,000
新北市 6,000,000 4,200,000 300,000 4,500,000 4 2,400,000 6,900,000
桃園市 5,500,000 3,850,000 150,000 4,000,000 4 2,150,000 6,150,000
臺中市 6,000,000 4,200,000 300,000 4,500,000 4 2,400,000 6,900,000
臺南市 6,000,000 4,800,000 0 4,800,000 5 2,560,000 7,360,000
高雄市 6,000,000 4,800,000 0 4,800,000 5 2,560,000 7,360,000
宜蘭縣 6,000,000 5,100,000 0 5,100,000 5 2,700,000 7,800,000
新竹縣 5,500,000 4,400,000 0 4,400,000 4 2,400,000 6,800,000
彰化縣 5,500,000 4,675,000 25,000 4,700,000 5 2,500,000 7,200,000
雲林縣 5,500,000 4,675,000 25,000 4,700,000 5 2,500,000 7,200,000
苗栗縣 6,000,000 5,400,000 0 5,400,000 5 2,900,000 8,300,000
南投縣 6,500,000 5,525,000 75,000 5,600,000 5 2,900,000 8,500,000
嘉義縣 6,000,000 5,400,000 0 5,400,000 5 2,900,000 8,300,000
屏東縣 6,000,000 5,400,000 5,400,000 5 2,900,000 8,300,000
臺東縣 6,500,000 5,850,000 150,000 6,000,000 6 3,200,000 9,200,000
花蓮縣 6,500,000 5,850,000 150,000 6,000,000 6 3,200,000 9,200,000
基隆市 3,000,000 2,400,000 300,000 2,700,000 3 1,400,000 4,100,000
新竹市 3,000,000 2,400,000 300,000 2,700,000 3 1,400,000 4,100,000
嘉義市 3,000,000 2,400,000 300,000 2,700,000 3 1,400,000 4,100,000
澎湖縣 3,000,000 2,700,000 3,000,000 5,700,000 6 3,000,000 8,700,000
金門縣 3,000,000 2,400,000 3,000,000 5,400,000 5 2,800,000 8,200,000
連江縣 3,000,000 2,700,000 3,000,000 5,700,000 6 3,000,000 8,700,000
小計 ─ 102,200,000 100 54,170,000 156,37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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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利辦理後續補助款核銷作業，本署並配合修正「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須知」
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須知

壹、辦理依據
㇐、國土計畫法第22條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，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，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，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，並實施管制。」。
二、國土計畫法第45條：「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2年內，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。（第1項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2年內，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，㇐併公告實施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；並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2年內，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，㇐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。（第2項）」。
三、全國國土計畫：

（㇐）第八章國土功能分區。
（二）第九章土地使用指導事項─第五節土地行政作業指導原則─肆、全市（縣）均實施都市計畫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土地使用指導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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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補助項目
㇐、辦理期程：自107年7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。
二、補助對象：6直轄市及16縣（市）政府

（㇐）直轄市：臺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臺中市、臺南市及高雄市。
（二）縣：新竹縣、苗栗縣、彰化縣、南投縣、雲林縣、嘉義縣、屏東縣、宜蘭縣、花蓮縣、臺東縣、澎湖縣、金門縣及連江縣。
（三）市：基隆市、新竹市及嘉義市。

三、補助項目：
（㇐）研擬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說明書。
（二）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圖，並編定使用地。
（三）國土功能分區宣導及行政作業。

四、經費編列方式：
補助計畫經費以「經常門」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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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經費核撥及管考
㇐、經費核撥

以本部核定補助款辦理經費核撥，惟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經費未超過前開核定補助款，以各該辦理經費核撥。
（㇐）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：

1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補助款之撥付，應檢具請款收據、契約影本及納入預算證明（「納入預算證明（如附件2）及預算書影本加蓋關防」或「議會同意墊付函」二者擇㇐）。
2.撥款方式：

(1)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，撥付補助款之50%。
(2)計畫進度達60%（或期中簡報審查通過）時，撥付補助款之50%。

（二）自行辦理（包含委請所屬地政單位辦理）：
1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補助款之撥付，應檢具請款收據、工作計畫書經同意備查文件及納入預算證明（「納入預算證明（如附件2）及預算書影本加蓋關防」或「議會同意墊付函」二者擇㇐）。2.撥款方式：(1)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本案工作計畫書經本部備查，撥付補助款之50%。(2)依本部同意備查之工作計畫進度，執行達60%時，撥付補助款之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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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管考規定
（㇐）本補助辦理期程為期1年6個月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109年12月31日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。
（二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按月至本部營建署建置之雲端管考表單(如附件3)填報辦理情形，以利納入管考。
（三）本部將視計畫執行情形，進行訪視、輔導、訓練、查核或召開檢討會議。

肆、其他
㇐、本計畫配合國土計畫法定工作期程辦理，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納入預算或函請議會同意墊付事宜。
二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屬自行辦理（包含委請所屬地政單位辦理）者，應檢送工作計畫書送本部營建署備查，應至少包括下列事項：

（㇐）計畫背景概述
（二）工作內容
（三）執行步驟及方法
（四）經費分析
（五）執行期程（含執行比例）
（六）專案組織與人力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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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前開屬自行辦理者，其經費應專款專用，以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相關費用支出為限（如附件4），相關經費支出原始憑證留存各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請依審計法相關規定妥慎保管憑證，以備審計部查核；另經費之支用狀況於請領第二期款時，㇐併檢附前㇐期款收支明細表（如附件5）予本部營建署，並於本計畫辦理期程結束後二個月內，檢送第二期款收支明細表至本部營建署，如有賸餘，應㇐併辦理繳回。
四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配合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，負責統籌協調與列管工作。
五、本部將訂頒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，以為辦理依據，並將研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手冊，提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規劃參考；後續將視需要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。
六、本須知未盡事宜，將視實際需要調整及補充規定，另行通知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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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辦：㇐、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表示意見後，由作業單位依會議決議修正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須知。二、另經查臺北市、高雄市、桃園市、宜蘭縣及金門縣政府業已完成或辦理發包作業，請前開5直轄市、縣政府說明是否有擴充經費需求？如有，經本署再予補助後，後續得否配合辦理契約調整事宜或有其他因應措施三、另金門縣政府及宜蘭縣政府業向本署請領第㇐期款，如該府仍有經費擴充需求，後續請配合變更契約，並依修正後作業須知規定，再向本署請領新增補助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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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，提請討論


